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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２００７年证券及期货（合约限量及

须申报的持仓量）（修订）（第２号）规则》动议决议案致辞全文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二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２００７年证券及期货（合约限量及须申报的持仓量）（修订）（第

２号）规则》动议决议案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我动议通过载于议程上的决议案。 
 
  决议案的目的是修订于今年十月三十一日证监会提交立法会省览的

《２００７年证券及期货（合约限量及须申报的持仓量）（修订）（第２号）

规则》（《修订规则》）。 
 
  藉此机会，我希望解释一下证监会当初制订《修订规则》的原因。这

是因为证监会了解到在现行的持仓限额下，部分交易所参与者无法完全应

付本身的业务需要，因而将其持仓转移至场外交易市场和海外市场。这对

香港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并无好处。因此，证监会在今年五月进行了公众

咨询后，制订了《修订规则》，为现时持仓限额制度引入更大的灵活性，

以配合市场增长。 
 
  《修订规则》旨在修订《证券及期货（合约限量及须申报的持仓量）

规则》，以容许交易所参与者因应相关业务需要，就某些「指明合约」向

证监会申请超逾法例订明的持仓上限，而该超逾的上限不得超过某个「指

明百分率」。证监会相信，建议的修订将更能配合市场的需要和促进香港

期货及期权市场的增长。有关修订亦令市场透明度增加，使证监会可更有

效地评估对市场的潜在影响。 
 
 



  在考虑过立法会法律事务部，以及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成立的小组委

员会的意见后，我现建议对《修订规则》作出修订，把原先拟藉宪报公告

订明的「指明合约」及「指明百分率」，列述在法例之内。这意味日后任

何对「指明合约」及「指明百分率」的修订，均会经过立法会「先订立后

审议」的程序。另外，在考虑到立法会法律事务部指出《修订规则》第４

（７）（ａ）及（８）款的中英文文本所使用的字眼有差异的问题，我亦

建议修订有关条文的英文文本，以确保《修订规则》的双语文本保持一致。 
 
  《修订规则》及我现在动议的修订都得到立法会小组委员会的支持。

我谨此动议通过决议案。多谢主席女士。  
 
完  
 


